
关于印发《湖南科技大学既有多层住宅
增设电梯服务与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湖南科技大学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服务与管理办法》已

经 2025 年 9 月 25 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湖南科技大学

2025 年 12 月 30 日

湖南科技大学文件
科大政发〔2025〕200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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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服务与
管理办法

（2025 年 9月 25 日学校校务会议审定通过）

第一条 为满足我校教职员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改善和提

高既有多层住宅的使用功能，根据湘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六

部门印发的《湘潭市城区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实施细则》等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南科技大学校园红线范围内，学校

教职员工或学校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既有多层住宅，并遵循“业主

自愿、资金自筹、学校审批、依法监管、确保安全”的基本原则。

第三条 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可以以建筑单元或栋作为

申报主体，由业主自愿提出申请。

第四条 增设电梯学校校内审批程序：

（一）业主代表向学校基建后勤处递交《湖南科技大学既有

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湖南科技大学既有

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施工前联合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、《湖南科

技大学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申报及验收资料清单》（见附件 3），

由基建后勤处组织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联合审批。

（二）安装电梯必须“先报后建”，禁止“先建后报”。业

主须按照政府和学校相关规定，完成电梯安装所有报建手续；未

办理申报手续施工的，由学校保卫部代表学校协助街道、社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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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管终止电梯安装行为；对“先建后报”造成严重后果的，追究

业主及相关人员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依据《湘潭市城区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实施细则》

有关要求进行申请和办理;业主到市住建局等部门取得增设电梯
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，及时上报基建后勤处，由基建后勤处组

织学校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、业主代表及电梯安装公司召开技术

交底会议，达成共识后方可正式施工。

第五条 学校相关部门对业主增设电梯审核及监管的主要

内容：

基建后勤处：负责增设电梯规划及技术方案的审核与监督；

负责水、电、气管网和绿化等改移改造，以及土方和建筑垃圾堆

放、清运的审核与监管。

计划财务处：负责学校承担的分摊费用审核、筹措和付款。

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：负责学校土地占用的审核、公有

住房分摊费用的核算。

保卫部：负责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行人安全及应急处置等

的审核与监管。

信息化工作办公室：负责网络、通讯改移改造的审核与监管。

校工会：负责业主协调及业主委员会工作的监管。

档案馆：负责提供馆藏房屋图纸、竣工验收及备案资料、不

动产权证书等查阅服务，并负责增设电梯主要技术资料存档的审

核与监管。

第六条 业主须履行监督职责，监督电梯公司在施工期间主

动接受政府部门和学校相关部门的监管，做到安全、文明施工；



- 4 -

业主需承担增设电梯建设的质量、安全、进度、文明、效果、资

料等保障责任。

第七条 因增设电梯需要，需对有关给水、排水、供电、燃

气、电视、通信、监控等管线移位及其他设施项目改造，业主和

住户需主动接受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，因此而产生的费用，

学校不予承担，按照“谁受益、谁出资”的原则，所需资金由增

设电梯业主协商自行筹集。

第八条 对增设电梯单元中尚有三分之一以内（含）为学校

教职工公有住房，学校履行住户业主的义务与责任，承担增设电

梯建设相应的分摊费用；对同一单元的学校公有住房数超过单元

总数三分之一（不含）的，学校不承担增设电梯相应的建设费用。

第九条 质保期内的日常保养、电梯维修等费用，由生产厂

家或供应商负责；质保期外的相关费用，由学校承担公有住房部

分的分摊费用。

第十条 学校承担的分摊费用，可由业主代表垫付或向计划

财务处借支，竣工验收（备案）或维修验收完成后，经国有资产

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后报账或冲账。

第十一条 同一楼栋增设电梯要求保持原有建筑的整体美

观规范、有序，并确保人员、车辆正常通行。

第十二条 共同出资的业主应为增设电梯的建设主体，承担

相应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和责任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基建后勤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湖南科技大学既

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服务与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科大政发〔202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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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3 号）同时废止。原学校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

为准。上级另有规定的按上级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1.湖南科技大学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申请表

2.湖南科技大学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施工前联合审批表

3.湖南科技大学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申报及验收

资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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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2 月 30日印发


